[bookmark: _Toc535165056][bookmark: _Toc64359944][bookmark: OLE_LINK56]考点16  全国人大（19:30-20:25）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民主集中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党的机构同样实行民主集中制。
二、全国人大的性质和地位
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同时也是最高国家立法机关。
三、全国人大的组成和任期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名额的分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
3.全国人大每届任期五年。
四、全国人大的职权
[bookmark: _Hlk521920486]1.修改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2.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
3.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关的重要领导人。全国人大有权选举、罢免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选举、罢免国家主席、副主席；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并有权罢免上述人员；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并有权罢免上述人员，选举、罢免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4.决定国家重大问题。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
5．最高监督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大负责。
五、全国人大的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一）会议制度
1.会议时间：全国人大会议每年举行一次，于每年第一季度举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召集。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必要，或者有1/5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提议，可以召集全国人大临时会议。遇有特殊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决定适当提前或者推迟召开全国人大会议
2.人数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有2/3以上的代表出席，始得举行。
    3.会议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召集预备会议，主席团主持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期间，根据需要举行小组会议。必要时，可以举行秘密会议。
（二）工作程序
1.提出议案：全国人大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个代表团或者三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2.审议议案：对国家机关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对代表团和代表提出的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3.表决通过议案：宪法修正案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2/3以上的多数通过，法律和其他议案由全国人大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
4．公布法律、决议：法律由国家主席以主席令的形式加以公布；选举结果及重要议案，由全国人大主席团以公告公布或由国家主席以主席令公布。
六、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
1. 依法联名提出议案、质询案、罢免案等。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修改宪法的议案。30名以上代表联名，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的议案。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30名以上代表联名，有权书面提出对国务院及其工作部门、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2.人身特别保护权：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的许可，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3.言论免责权：全国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注意言论免责限于会上）
七、全国人大代表的义务
1．全国人大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
2．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新增）。
3．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不得利用执行代表职务干预具体执法、司法案件，插手招标投标等经济活动或者变相从事商业活动牟取个人利益。（新增）
考点17 全国人大常委会（20:25-20:50）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性质和地位
1.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2.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和任期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
1.解释宪法，解释宪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有权力。
2.立法权，不可以修改港澳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可以进行部分补充）。
3.法律解释权
4.审查和监督规范性文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
5.预算监督权 
6.监督国家机关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质询案，质询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交由受质询的机关答复。中央军事委员会不向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工作报告，国家监察委员会只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向全国人大）作专项工作报告。
7.人事任免权。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可以决定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的任免；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据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免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并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免；决定驻外全权代表的任免。
8.国家重大事项决定权。决定全国总动员或者局部动员；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 
四、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一）会议制度
1.会议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 
2.会议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由委员长召集并主持。
3.人数要求：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二）工作程序
1.提出议案：委员长会议、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组成人员10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委提案。
2.审议议案：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3.表决通过议案：审议后的议案由常委会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获得全体组成人员的半数以上通过。
4.公布：法律通过后由国家主席公布，其他决议和决定由常委会公布。
考点18  国务院（20:50-21:15）
一、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二、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
国务院组成人员：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国务委员的职位相当于副总理级，和副总理一起协助总理工作。国务委员受总理委托，负责某些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并且可以代表国务院进行外事活动。）
三、国务院的领导体制
（一）总理负责制
（二）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
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国务院根据需要召开总理办公会议和国务院专题会议。
四、国务院的职权
1.行政法规制定权、行政措施规定权、决定和命令发布权。
2.提出议案权。
3.对所属部、委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权和监督权。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4.对国防、民政、文教、经济等各项工作的领导权和管理权，对外事务的管理权。
五、国务院的组织（结合行政法学习）
国务院组成部门：特别注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计署也是组成部门（为人民发署）
国务院组成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以及法律规定的机构（中国海警局、国家密码管理局、国家保密局），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办事机构和议事协调机构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
[bookmark: _Toc192844945]考点19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
（21:15-22:14）
一、性质和地位
全国人大与地方各级人大之间是法律上的监督关系、工作上的指导和联系关系（注意不是领导关系）
二、组成和任期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副主任（不是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和委员若干人组成，其中省级和设区的市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中还包括秘书长。5年
三、职权  
1.人事任免权。
（1）人大。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补选上一级人大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2）政府。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本级政府的正副职领导人员（如省长、副省长）。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本级政府的副职领导人员的个别任免；
（3）监察委员会、法院和检察院。地方各级人大选举本级上述三机关的正职领导人员（选出的检察长须报上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任免本级上述三机关的副职领导人员（同政府不同，此时不再是个别任免）。
（4）在地方国家机构正职领导人员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大常委会备案）。
2.监督权。两者都有权监督本级政府、监察委员会、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都有权撤销（不包括改变）下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和本级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议。
3.地方立法权。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设区的市级（包括自治州）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此类地方性法规须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区域协同立法：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可以协同制定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或者有关区域内实施。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一）会议制度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乡级人大会议一般每年举行两次。经过五分之一以上代表提议，可以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会议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召集。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举行会议的时候，由经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主席团主持会议。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会议至少每两个月举行一次。
（二）工作程序【可以选择放弃，有精力的同学可攻克】
五、专门委员会和调查委员会
1.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法制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在大会闭会期间，受本级人大常委会领导。
2.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
六、乡镇人大主席和主席团
（一）镇人大主席
主席、副主席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代表中选出。
（二）乡镇人大主席团
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由主席团主持会议，并负责召集下一次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考点20  人大代表的选举（22:14-22:30）
一、总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即实行间接选举。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
二、选举机构
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全国人大代表的选举。县以上（不包括县）：人大常委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县、乡：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通过任命产生。（不是选举产生）
三、代表名额
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
四、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按选区进行，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选民名单应在选举日的20日以前公布。对于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申诉→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选举程序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由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持。
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选举本级人大代表，本级人大常委会主持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选举本级人大代表，选举委员会主持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选举上一级人大代表，该级人大主席团主持
六、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一）辞职
县以上的人大代表，可以向选举他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
县级人大代表可以向本级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辞职，乡级人大代表可以向本级人大书面提出辞职。
（二）补选
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选。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闭会期间，可以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七、对破坏选举的制裁
主持选举的机构发现有破坏选举的行为或者收到对破坏选举行为的举报，应当及时依法调查处理；需要追究法律责任的，及时移送有关机关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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